和春技術學院齊一公私立學費方案五專申請須知
一、補助條件：
(一)就讀五專一、二、三年級，經核定學籍在案。。
(二)家戶年所得新臺幣90萬元以下。家戶年所得之計算成員包括學生及學生
父母或法定監護人；但已婚學生，採計學生本人及配偶。
(三)家戶僅擁有2筆以下不動產者、家戶擁有3筆（含3筆）以上不動產，
其不動產公告現值總和新臺幣650萬元以下者。但有社會救助法第5條
之2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，經學校認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
(四)年利息所得未達新台幣 10 萬元者。
(五)重讀原校、轉學他校或復學，其原學期未領有本補助者。
二、申請時間：
(一)在校生：即日起至 99 年8月30 日
(二)新生(免試、聯合甄選)：即日起至 99 年8月30 日
(三)新生(分發)：即日起至 99 年8月30 日 
三、應備資料：
(一)在校生：申請表、切結書、戶口名簿影本、放棄減免同意書(具減免身份者)

(二) 新生：申請表、切結書、戶口名簿影本
四、辦理流程：
(一)上網填寫申請表及切結書 (請至本校校務整合系統在校生網站下載)

(二)列印並於學生及家長欄位簽名
(三)將應備資料於申請時間內以掛號寄回：
高雄縣大寮鄉琉球村農場路1～10號 和春技術學院學務處課指組收。
五、注意事項：
(一)本方案與政府各類就學減免及補助僅得擇一(優)申請。違反規定者，應追繳
其溢領之金額。

1.各類就學減免身份：現役軍人子女、身心障礙學生或殘障人士子女、收入
戶學生、原住民學生、特殊境遇家庭、軍公教遺族子女。
  2.齊一公私立學費方案實施後，私立五專前3年無「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」
之申請。
3.休、退學之學生上課後未逾學期3分之1者，應全數繳回已領之補助款。
    4.如有疑問請洽學務處課指組07-7889888轉2431.2433詢問
